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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挂牌公司全称 壹玖壹玖酒类平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承诺主体名称
控股股东：壹玖壹玖集团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杨陵江

承诺主体类型

□挂牌公司

□其他股东

□收购人

□其他

√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

□董监高

□重大资产重组交易方

承诺来源

□申请挂牌

□重大资产重组

□收购

□股票发行或其他融资

□权益变动

□整改

√ 日常及其他 终止挂牌

承诺类别

□同业竞争的承诺

□资金占用的承诺

□股份增减持承诺

□股东自愿限售承诺

□公司利润分配承诺

□关联交易的承诺

□业绩承诺及补偿安排

√股份回购的承诺

□解决产权瑕疵承诺

□其他承诺

承诺期限
承诺开始日期：公司披露定向回购股份承诺公告之

日；承诺结束日期： 公司披露定向回购股份承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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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之日起24个月内完成回购。

承诺事项的内容

为充分保护异议股东(异议股东包括未参加公司

审议本次终止挂牌事项股东大会的股东和已参加本

次股东大会但未投赞成票的股东) 的合法权益，公司

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承诺对回购相对人在承诺有

效期内提出的回购请求， 由其在承诺履行期限内按

以下约定对回购相对人所持股份实施回购。

(一)回购相对人

本次回购相对人指在符合回购条件的前提下， 公

司无法与之取得联系的异议股东、已取得联系但尚

未确定是否回购的异议股东及双方未达成一致意见的

异议股东， 具体回购相对人明细表如下：

序

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1 张宁 58,000 0.0143

2 张铭 26,000 0.0064

3 钟敏 10,585 0.0026

4 邱达宇 9,951 0.0024

5 孙海珊 5,000 0.0012

6

深圳星润资

产管理有限

公司

4,423 0.0011

7 潘少娴 2,900 0.0007

8 张晓敏 1,450 0.0004

9

铜陵久凯文

化传媒有限

公司

900 0.0002

10 林洁 200 0

11 黄华 1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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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张月涛 100 0

13 骆协生 100 0

14 黄毓芳 1,081,324 0.2659

15 徐忆梅 710,500 0.1747

16

深圳新境界

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174,000 0.0428

17 傅登科 26,100 0.0064

18 赵颖 4,976 0.0012

19 姜鲁海 3,000 0.0007

20 李学源 1,500 0.0004

21 虞贤明 90 0

22 陈韵菲 6 0

23
河南裕润贸

易有限公司
2,473,700 0.6083

24

英斯派酒业

（张家港保

税区）有限

公司

1,237,401 0.3043

25 郑月松 420,000 0.1033

26 吴君能 1,070 0.0003

合计 6,253,376 1.5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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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回购价格

回购价格以异议股东取得该等股份时的初始成

本价格(成本价格不含交易手续费、资金成本，异议

股东持有公司股票期间，若公司股票存在除权除息，

其持股成本价格作相应调整)及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的每股净资产孰高为准。

(三)承诺有效期限

回购相对人申请股份回购期限自本次定向回

购股份承诺公告披露之日起至公司终止挂牌后一

个月止，回购履行期限为公司披露定向回购股份

承诺公告之日起24个月内完成回购。在回购相对

人申请股份回购期限内，回购相对人应当将完整

的书面申请材料通过以亲自送达(以亲自送达公司

的时间为准)、邮寄送达(以 快递签收时间为准)

等方式交至公司，并同时向公司发送电子邮件(邮

箱： 690378836@qq.com，邮件主题请标明“**

股东回购申请材料”)(以电子邮件进入公司指定

接收系统的时间为准)。

回购申请材料包括：

1.经股东盖章或签字的异议股东回购申请书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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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2.异议股东取得该部分股份的交易流水单原件

(加盖证券营业部公章)；

3.异议股东有效身份证复印件(自然人股东提供

经本人签字的身份证复印件、非自然人股东提供加盖

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4.异议股东有效联系方式(至少包括姓名、住址、

联系电话、邮箱)；

5.其他必要的证明材料(如有)。

若因回购相对人自身原因导致上述期限内未向

公司提交书面申请的，则视为同意继续持有公司股

份。回购有效期限届满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不再承担回购义务。

(四)争议调解机制

凡因该异议股东保护措施引起的或与该异议股

东保护措施有关的任何争议，各方应友好协商解决；

协商不成， 各方均有权直接向公司住所地的人民法院

提起诉讼。

(五)承诺生效

本承诺自签署并公告之日起生效。

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无

公司拟申请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终止挂牌， 为充分保障异

议股东的合法权益，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做出上述承诺。

因承诺事项涉及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且具有一定的时效性， 因此董事会郑重提

示上述 26 位投资者， 请尽快与公司联系有关股份回购事宜。回购事宜具体联系

方式：

联系人：晋青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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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电话： 18010659275

联系地址：成都市高新区天府大道北段1700号1栋2单元18层1801号

邮箱： 690378836@qq.com

《关于定向回购股份承诺函》

壹玖壹玖酒类平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4 月 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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